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及《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有关法规规定，作为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的

原则，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所涉部分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的精神，对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的规定，2022 年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担保余额为 139,680.00 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189.25%，全部为公司对下属控

股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相互担

保。  

2、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没有为非法人单位、个人提

供担保。  

3、报告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后，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三、《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我们对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认真审核，

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资金状况，不存在损

害全体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四、《关于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健全完善，形成了较完整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上述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内部控制机



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在完整性、合理性等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实际执行过程中亦

不存在重大偏差。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公司对纳入

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以有效 执行，达到了公司内

部控制的目标，公司已经建立起的内部控制体系在完整性、合规性、有效性等方

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五、《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核算结算方案的

议案》  

公司提出的 2022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核算结算方案，是

根据公司所处的行业及地区的薪酬水平，并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和绩效考核原

则要求制定的，可以有效激励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高工作积极性、主动性，有

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该方案的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我们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议案中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决定的兼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董事的报酬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提出的 2023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 是根据公

司所处的行业及地区的薪酬水平，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和绩效考核原则要求制

定的，可以有效激励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高工作积极性、 主动性，有利于公

司的经营发展。该方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议案中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决定的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董事报酬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为《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相关事项之独立董事意见》之签字页） 

 

 

 

 

 



（本页无正文，为《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

关事项之独立董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郑成福                    金  浪                吕延涛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